楼顶及弱电井场地通信基站设备租赁项目
技术参数要求
一、 项目概况
1.标的物：学校指定建筑物楼顶平台、宿舍楼顶平台及弱电井空间的使用权，用于承租人方安装、运行和维护其通信信号发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基站天线、RRU、BBU、传输设备、电源柜、蓄电池、空调、走线架、馈线等附属设施）。
2.场地位置与数量：
（1）友谊北大街569号校区：大门口北侧空地、教学楼顶，教学楼各层弱电井、1号、6号、8号学生宿舍楼顶，可用面积约185平方米。
（2）学府路77号校区：教学楼楼顶、教学楼各层弱电井，可用面积月42平方米
3.租赁用途：仅限于安装、运行、维护符合国家标准的公众移动通信网络（如4G/5G）信号覆盖设备及其必要的配套设施，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4.最低限价：年租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叁仟叁佰叁拾贰元整 (¥253,332.00)。租期： 叁 (3) 年，自合同签订并满足起租条件之日起计算。保证金：五万元整（¥50000）。
二、 场地现状描述与要求
1.楼顶平台 (教学楼/宿舍楼)：
现状：混凝土屋面，现有防水层状况良好。
承重：允许设备及安装结构对屋面产生的最大静荷载不得超过建筑结构图纸所要求的具体数值。
防水：承租人承担全部防水保护与修复责任。所有设备安装（包括基座固定、走线孔洞）必须采用专业可靠的防水工艺，确保不破坏原有防水层或对破坏处进行高标准修复，并承诺租赁期内及设备拆除后因安装导致的渗漏问题负全责。需提交详细的防水施工方案。
防雷： 楼顶通常已有建筑防雷系统。承租人设备必须与建筑主防雷系统进行可靠等电位连接，接入点由委托人指定或双方协商确定。承租人需提供设备防雷接地设计方案和检测报告。
防风：所有露天安装的设备（天线、抱杆等）及其支撑结构必须满足当地50年一遇 (或更高，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建筑要求) 基本风压的防风设计要求。
通道与空间：设备布局不得堵塞楼顶疏散通道、设备检修通道及影响其他已有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
美观要求：设备布局应尽量规整、隐蔽。天线高度、颜色、外形应尽可能与校园环境协调。必要时需加装美化罩（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弱电井空间：
空间限制：承租人设备安装必须严格限定在指定空间范围内，不得侵占学校原有管线空间及维护通道。
承重：设备重量及安装方式需确保符合弱电井结构承重要求。
散热与通风：弱电井内安装有源设备（如BBU、电源）时，承租人必须负责解决设备散热问题，可采取强制通风（需考虑噪音控制）或安装小型空调（需解决冷凝水排放），方案需经委托人批准。确保设备运行温度在允许范围内，且不影响井内其他设备。
走线：新增线缆（电源线、信号线）必须规范敷设，使用线槽或桥架，标识清晰，避免与学校原有线缆缠绕、交叉干扰。进出弱电井的孔洞必须严格密封防火。
防火：设备选型需符合防火等级要求。线缆需采用阻燃或耐火型。弱电井内禁止存放易燃物品。

三、 设备安装与技术要求
1.设备要求：
所有通信设备必须符合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 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设备型号应技术先进、成熟可靠、节能环保（优先考虑高能效比设备）。设备工作频段、发射功率等参数必须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取得无线电台执照。
2.电磁辐射安全：
[bookmark: _GoBack]设备安装完成后，承租人必须委托具有省级以上计量认证（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基站周围环境（尤其是靠近教室、宿舍、办公室等敏感区域进行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监测结果必须符合 国家《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及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并向委托人提交正式检测报告。在显著位置（如基站附近公示电磁辐射监测结果和环保验收信息，接受师生监督。租赁期内，委托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进行复测（费用由承租人承担），确保持续达标。
3.安装施工：
承租人必须在进场施工前3个工作日，向委托人提交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详细的设备布置图、走线路由图、基座安装图、荷载计算书；防水施工方案（针对楼顶）；
防雷接地施工方案；强弱电布线方案（尤其弱电井）；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含高空作业、用电安全、防火防盗等）；应急预案；施工进度计划；施工人员名单及资质证明。方案必须获得委托人书面批准后方可施工。
施工必须在委托人规定的时间段内进行（通常应避开教学、考试、休息时间），尽量减少对学校正常秩序和师生学习生活的影响。
施工方需严格遵守学校各项安全、消防、环境卫生管理规定。施工区域设置明显警示标识。
施工过程中造成学校财产（如屋面、墙面、道路、绿化、其他设施）损坏的，由承租人负责恢复原状或赔偿。
施工产生的所有建筑垃圾、废弃物由承租人负责及时清运，费用自理。
4.供电：
需独立安装符合规范的计量电表（费用自理）；
需按学校规定缴纳电费（单价按学校商业用电或双方约定价格）；
新增用电负荷需经过学校后勤部门审核，确保不影响校园电网安全；
自行负责从引接点到设备的电缆敷设（需符合规范，穿管保护等），费用自理。
承租人必须配置足够容量的 后备电源（如蓄电池），确保在主电源中断后，设备能按规范要求持续运行一定时间（通常要求≥X小时，具体可根据需要约定）。
四、承租人责任、维护与安全
1.日常维护：
承租人负责其安装的所有设备及附属设施（含走线架、馈线、电源、空调等）的日常巡检、保养、维修和更换，确保设备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维护操作同样需提前报备，在非敏感时间进行，遵守学校规定。保持设备及周边环境整洁。
2.安全责任：
承租人是其所安装设备设施安全运行的第一责任人。负责设备设施的 防火、防盗、防破坏 工作。设备机柜/箱体需牢固锁闭。承担因设备设施（包括其安装基础）自身原因导致的 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电气安全、高空坠物等一切安全风险和责任（委托人或第三方过错除外）。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承租人负责赔偿。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不得扰民。如有投诉，承租人需负责整改。
3.保险：
强烈建议并要求承租人为其安装的设备设施及相关责任购买足额的财产一切险和公众责任险，保险期限应覆盖整个租赁期。
4巡检与报告：
承租人应定期（如每季度）向委托人提交设备运行状况报告（可简要说明）。如遇重大故障或安全隐患，应立即通知委托人。
五、 场地使用限制与退出机制
1.排他性：本项目租赁场地原则上仅限承租人使用。未经委托人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场地转租、分租或允许其他第三方共用。
2.配合义务：在租赁期内，如遇学校 重大规划调整、校舍改建/扩建、不可抗力等情形，需要提前终止合同或迁移设备时，承租人应予以理解和配合。委托人应提前 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双方协商迁移方案（费用由承租人承担）或终止合同（按合同约定处理补偿）。
3.合同到期/提前终止：合同到期或提前终止后15日内，承租人必须将其安装的所有设备、设施、线缆及基座完全拆除。承租人负责将场地 恢复至设备安装前的原状（自然损耗除外）。特别是楼顶，需彻底修复因安装造成的防水层破坏、孔洞等，并通过委托人验收。因拆除和恢复原状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未按时拆除或恢复的，委托人有权自行处理（费用从承租人缴纳的押金/保证金中扣除，不足部分追偿），且遗留物品视为承租人放弃所有权。
六、 承租人技术响应要求
承租人签合同前需提供以下方案：
确认与承诺： 完全理解并接受本技术参数的所有要求（包括场地限制、安全责任、恢复原状等）。
技术方案：
拟在各场地安装的主要设备清单（类型、大致数量）。
初步的设备布局规划（示意图）。
针对楼顶荷载、防水、防雷、防风的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弱电井空间、散热、布线的解决方案。
电磁辐射安全保障方案（含检测承诺）。
供电解决方案（含后备电源）。
施工方案： 承诺遵守施工报批流程，提交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安全文明措施）。
运维保障： 日常维护计划、故障响应机制、安全保障措施（含保险计划）。
应急处理： 对设备故障、安全事故、投诉等的应急预案。
团队资质： 提供负责本项目施工和运维的核心团队人员资质和经验证明。

